


《虎林市供水事故应急预案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的可行性、必要性
为深入贯彻落实好全市城市供水系统重大事故应急工作，指导应急抢险，及时、有序、高效、妥善处置事故，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，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和谐、稳定，保障经济发展。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按照统一指挥，分级管理，属地化为主，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，互相配合，资源、信息共享，形成合力的原则。
二、《虎林市供水事故应急预案》制定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》《城市供水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（SL 459-2009）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黑龙江省实施《城市供水条例》办法〉的决定》《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》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虎林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制定本预案。
三、主要内容
（1）城市供水水源或者供水设施遭受生物、化学、毒剂、病毒、油污、放射性物质等污染。
（2）因干旱、降水量减少或者取水水库大坝、拦河堤坝、取水涵管等发生垮塌、断裂致使水源枯竭。
（3）地震、洪灾、泥石流等导致取水受阻，泵房淹没，机电设备损毁。
（4）消毒、输配电、净水构筑物等设备发生火灾、爆炸、倒塌，导致严重泄漏事故。
（5）城市主要输水干管和配水系统管网发生大面积爆管或者突发性灾害，影响大面积及区域供水。
（6）战争、恐怖活动导致水厂停产、供水区域减压等。





